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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提請 承認案。 
說 明： 

一、本公司 110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包括：資產負債

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安侯建業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黃欣婷會計師及池世欽會計師查核完峻。 
二、本公司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

表，提請 承認。(請參閱本手冊 P.1~P.4 及 P.13~P.32)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照案通過，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 反對 無效/棄權/未投票 

權數 比例(%) 權數 權數 
75,353,318 74,904,088 99.40 435,242 13,988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表，提請 承認案。 
說 明： 

一、 本公司截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110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454,432,169 元，以及期初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49,196,250 元，

加其他綜合損益－110 年度確定福利計劃之精算損益 56,381 元，

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503,684,800 元，減除提列 10%法定盈餘

公積新台幣 45,448,855 元，提列特別盈餘公積－110 年度投資

性不動產公允價值淨增加 143,800,000 元及 104 至 108 年度投

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淨增加 8,887,014 元，本年度擬以每股 1.5

元，分配盈餘 140,580,000 元，期末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164,968,931 元。 

二、 配發股東現金股利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

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上述分派案俟股東會決議通過後，

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等相關事宜。 

三、 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其股東配息

率因此發生變動時，擬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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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表 

○年度 

利計劃之精

資性不動產

年度投資性

   會

票表決結果

(%) 
39 4

如下，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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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第四章章名及第2、9-1、14、

14-1、15、19、25、25-1、27條，刪除第21、22條)，提請 討論案。 

說 明： 

一、(1)為配合投資綠能事業發展，增定公司營業項目。(2)簡化公

司以現金發放股息及紅利之程序，依 107 年 11 月 1 日施行之公

司法第 240 條第 5 項規定，以章程訂明授權董事會以特別決議

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

並報告股東會，爰以增訂明列。(3)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四規定本公司應自本屆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111 年)時，改設置

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故修正章名。(4)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

等相關法令規定已明定，因屬強行規定，本公司悉依遵行辦理，

為精簡條文內容，不再重複，故予刪除，並修正相關部分條文。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理由 

第四章 董事 董事及監察人 依據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四規

定本公司應自本

屆董事監察人任

期屆滿(111年 )

時，改設置審計

委員會替代監察

人，修正章名。 

2 本公司之營業範圍如下： 

(1)〜(97)略。 

(98)D101060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

備業。 

(99)D401010熱能供應業。 

(100)E599010配管工程業。 

(101)E601020電器安裝業。 

(102)E603010電纜安裝工程業。 

(103)E603050自動控制設備工程

業。 

(104)E607010太陽熱能設備安裝工

程業。 

本公司之營業範圍如下： 

(1)〜(97)略。 

(98)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

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新增公司營業項

目。 

 



5 

條次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理由 

(105)EZ05010儀器、儀表安裝工程

業。 

(106)EZ99990其他工程業。 

(107)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

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9-1 本公司股東會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舉行。

採行視訊股東會應符合之條件、作

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相關規

定，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新增) 配合法令及實際

需要修訂。 

14 本公司設董事九至十三人，由股東

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任期均

為三年，連選得連任。董事人數授

權由董事會議定之。 

董事之選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

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 選

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

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 為董

事。 

董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

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董事候選

人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

宜，悉依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第一項所定董事名額中，其中獨立

董事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

事席次五分之一。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

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獨立董

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

獨立性認定、提名與選任方式、職

權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

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十一人、監察人

二人，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

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並得於董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

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

責任保險。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所持

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少於主

管機關規定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

察人最少應持有之股權成數。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採公

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之候

選人提名制度。候選人提名之受理

方式及公司等相關事宜應遵行相關

法令辦理。 

第一項所定董事名額中，其中獨立

董事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

事席次五分之一。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

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獨立董

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

獨立性認定、提名與選任方式、職

權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

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修正理由同上。 

另公司法及證券

交易法等相關法

令規定已明定，

因屬強行規定，

本公司悉依遵行

辦理，為精簡條

文內容，不再重

複，故予刪除，

並修正文字。 

14-1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

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 員

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

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成員負責 執

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法令

規定監察人之職權。 

本公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外，董事

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

下列關係之一： 

一、配偶。 

二、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應至

少一席以上不得具有前項各款關係

之一。 

本公司自第十八屆董事改選時起，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

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本章

修正理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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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理由 

程關於監察人之相關規定自審計委

員會成立之日失效。審計委員會應

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

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

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本章程、證券交易法、公司法及其

他法律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

委員會準用之。 

審計委員會之任期、職權、議事規

則及行使職權時，公司應提供資源

等事項，以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另

訂之。 

15 本公司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議

依其對本公司之營運參與度及貢獻

價值，並參酌同業通常水準支給。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授權

董事會議依其對本公司之營運參與

度及貢獻價值，並參酌同業通常水

準支給。 

修正理由同上。 

19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

於60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除董事全面改選之情況外，新董

事之任期以補至原任之期限屆滿為

止。 

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體

解任時，董事會應於60日內召開股

東臨時會補選之。 

修正理由同上。 

21 (刪除) 監察人之職權如下： 

(一)公司財務狀況之調查。 

(二)簿冊文件之查核。 

(三)公司業務狀況之查詢。 

(四)職員執行業務之調查與違法失

職之檢舉。 

修正理由同上。 

22 (刪除) 監察人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但

無表決權。 

修正理由同上。 

25 本公司應以不低於當年度獲利狀況

之0.5%分派員工酬勞及應以不超過

當年度獲利狀況之5%分派董事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

補。董事酬勞依董事會訂定之相關

辦法決定。 

前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當

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

董事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

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並報告股東會。員工酬勞分配之對

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或其授權之

人所訂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應以不低於當年度獲利狀況

之0.5%分派員工酬勞及應以不超過

當年度獲利狀況之5%分派董事及監

察人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

，應予彌補。 

前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當

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

董事、監察人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

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並報告股東會。 

 

修正理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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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理由 

25-1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

提繳稅款、彌補歷年累積虧損，次

提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

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

此限，並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

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

餘，其餘額再加計以前年度累積未

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分派議案，

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分配股息及紅利或法定盈餘

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如

其以現金分派者， 授權董事會以三

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後為之，並報告股東

會。 

股利部分以不低於當年度可供分配

盈餘1%提列，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

於分配股利總數之百分之十，但現

金股利每股若低於0.1元則改以股

票股利發放。 

前項盈餘分配，得視未來資金需求

及獲利狀況，保留全部或部分盈餘

不予分配。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

提繳稅款、彌補歷年累積虧損，次

提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

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

此限，並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

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

餘，其餘額再加計以前年度累積未

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分派議案，

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股利部分以不低股利部分以不低於

當年度可供分配盈餘1%提列，其中

現金股利不得低於分配股利總數之

百分之十，但現金股利每股若低於

0.1元則改以股票股利發放。 

前項盈餘分配，得視未來資金需求

及獲利狀況，保留全部或部分盈餘

不予分配。 

 

為簡化公司以現

金發放股息及紅

利之程序，依107

年11月1日施行

之公司法第240

條第5項規定，以

章程訂明授權董

事會以特別決議

將應分派股息及

紅利之全部或一

部，以發放現金

之方式為之，並

報告股東會，爰

以增訂。 

27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五月二

十七日訂立。民國六十一年一月五

日第一次修正，……，民國一一０

年八月二日第四十二次修正，民國

一一一年五月三十日第四十三次修

正，均自承奉主管官署核准登記後

施行。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五月二

十七日訂立。民國六十一年一月五

日第一次修正，……，民國一０九

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四十一次修正，

民國一一０年八月二日第四十二次

修正，均自承奉主管官署核准登記

後施行。 

增列第四十三次

修正日期。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照案通過，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 反對 無效/棄權/未投票 

權數 比例(%) 權數 權數 
75,353,318 74,904,085 99.40 435,245 1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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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

證發字第 1110380465 號令修正發布「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第 5、9〜11、15、31、36 條條文，配合修正相

關部分條文。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理由 

3 關係人之排除 

一、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

其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

行法、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

法、商業會計法，或有詐欺、

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

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完

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

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

估價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

估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

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二、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

書時，應依其所屬各同業 公會之

自律規範及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

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 

(二)執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

及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

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

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

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件工

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

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適當

關係人之排除 

一、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其

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

行法、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

法、商業會計法，或有詐欺、

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

務上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完

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

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

估價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

估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

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二、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

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

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

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

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

論，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

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

性、正確性及合理性，以做為

一、配合中華

民國一百十一

年一月二十八

日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金管

證 發 字 第

1110380465 號

令修正發布「

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

第 5、9〜11

、15、31、36

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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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理由 
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價

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

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

估所使用之資訊為適當且合

理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

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

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

估所使用之資訊為合理與正

確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5 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一、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

資，除符合下列規定情事者外，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

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參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

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 以下略------------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

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者外，交易金額達本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洽請客觀公正及超然獨立之

專業鑑價機構出具鑑價報告，並按

下列規定辦理： 

(一) --------- 以下略----- 

(二)如鑑價機構之鑑價結果 與交易

金額差距達百分之二十者，除取

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

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

低於交易金額外，應請簽證會計

師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

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三)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

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鑑價機

構鑑價，如二家鑑價機構之鑑價

結果差距達百分之十以上者，除

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

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請簽證會

計師對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

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一、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

資，除符合下列規定情事者外，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

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參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

者，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

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

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 以下略------------ 

二、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

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者外，交易金額達本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洽請客觀公正及超然獨立之

專業鑑價機構出具鑑價報告，並按

下列規定辦理： 

(一) --------- 以下略------------ 

(二)如鑑價機構之鑑價結果 與交易金

額差距達百分之二十者，除取得

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

於交易金額外，應請簽證會計師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三)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

修正理由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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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理由 

具體意見。 

    --------- 以下略------------ 

三、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會員證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應公告

申報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外，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四、五--------- 以下略--------- 

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鑑價機

構鑑價，如二家鑑價機構之鑑價

結果差距達百分之十以上者，除

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

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

低於交易金額外，應請簽證會計

師依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第十

三條規定辦理，並對交易價格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 以下略------------ 

三、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會員證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應公告

申報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外，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 

四、五--------- 以下略--------- 

7 關係人交易 

一、--------- 以下略------------ 

二、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除

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劵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

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而交易

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則須提交股東會同意後，始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 以下略------------ 
三-八--------- 以下略----------- 

關係人交易 

一、--------- 以下略------------ 

二、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

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除買賣國

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劵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

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

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

款項： 

   --------- 以下略------------ 
三-八--------- 以下略----------- 

      

 

修正理由同上

。 

 

決 議： 

 

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 反對 無效/棄權/未投票 

權數 比例(%) 權數 權數 
75,353,318 74,904,088 99.40 435,242 1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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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職權，爰刪除條文有關監察人

部分。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內容 修訂前內容 修訂理由 

11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

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

提付表決。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

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

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事名單及

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

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

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

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

提付表決。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

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

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

董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及落選董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

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

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

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職權，爰刪

除條文有關監察人部

分。 

 

決 議： 

 

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 反對 無效/棄權/未投票 

權數 比例(%) 權數 權數 
75,353,318 74,904,085 99.40 435,245 1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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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舉及其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選舉第18屆董事，提請 選舉。 

說  明： 

一、本公司現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至民國 111 年 6 月 27 日屆滿，依

主管機關規定，本公司自一一一年改選起，不再設置監察人，

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本次股東常會全

面改選次屆董事 11 席(含獨立董事 3席)，任期三年，自民國 111

年 5 月 30 日至 114 年 5 月 29 日止。現任董事及監察人執行職

務至本次股東常會改選完成即卸任。 

二、依公司章程第 14 條規定董事(含獨立董事)選舉案採候選人提名

制選舉。股 東應就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選任之。 

三、本次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資料如下： 

附表 

被提

名人

選類

別 

被提名

人選姓

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

(單位:股) 

所代表

之政府 

或法人

名稱 

獨立

董事  

林森敏

(註)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

學系碩士、法律系學士、

東吳大學法律碩士 

思齊法律事務所主持

律師  

思齊法律事務所主持

律師 

0 自然人 

獨立

董事  

李洙德

(註)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

研究所法學博士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會

計暨稅務學系副教授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會

計暨稅務學系副教授 

0 自然人 

獨立

董事 

湯家良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學系

碩士 

信邦會計師事務所執

業會計師 國立台北

商業大學講師 

信邦會計師事務所所

長及執業會計師 

0 自然人 

董事  葉素鑾  台中私立致用高級商工

職業學校畢業 

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監察人  

萬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監察人 

萬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5,989,291 自然人 

董事  黃士豪  Boston University  

Master of Science 

Administrative 

Studies  

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  

萬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 

萬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新北市不動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21,905,150 招商物

產管理

有限公

司 

董事  陳玉堅  私立東海大學統計系學

士  

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21,905,150 招商物

產管理

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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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黃士鳴 Detroit Mercy 

University 

Master of Science in 

Coumputer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好幫手廣告有限公司

董事 

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好幫手廣告有限公司

董事 

新北市不動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21,905,150 招商物

產管理

有限公

司 

董事  林麗娟  私立銘傳女子商業專科

學校會計統計科畢業  

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21,905,150 招商物

產管理

有限公

司 

董事  李世豪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學

士  

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萬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萬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21,905,150 招商物

產管理

有限公

司 

董事  黃法舟  私立黎明工業專科學校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畢業  

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上豪租賃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 

天地人投資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 

上豪租賃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 

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天地人投資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新北市不動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16,749,441 天地人

投資企

業股份

有限公

司 

董事  黃佳祺  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  

Associated of Science 

怡華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新豪建設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 

元邦建設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 新豪

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 怡華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天地人投資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監察人 萬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監

察人 

16,749,441 天地人

投資企

業股份

有限公

司 

註(繼續提名已連續擔任三屆獨立董事之理由)： 

1. 獨立董事候選人林森敏，因其法律、工程管理經驗極為豐富能為本公司提供重要建言，

公司仍需借重其專業之處，使其於行使獨立董事職責外，仍可發揮其專長，故本次選舉

擬繼續提名其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 

2. 獨立董事候選人李洙德，因其法律、會計、勞工管理驗極為豐富能為本公司提供重要建

言，使其於行使獨立董事職責外，仍可發揮其專長，並給與董事會監督及提供專業意見，

故本次選舉擬繼續提名其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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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編號 職稱 戶號、ID 名稱 當選權數 

1 董事 76350 招商物產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人：黃士豪 96,185,938 

2 董事 76350 招商物產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人：陳玉堅  91,683,565 

3 董事 76350 招商物產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人：黃士鳴 91,606,565 

4 董事 77305 天地人投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法舟  84,002,670 

5 董事 77305 天地人投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黃佳祺  79,435,529 

6 董事 76284 葉素鑾  74,846,949 

7 董事 76350 招商物產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人：林麗娟  74,846,124 

8 董事 76350 招商物產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人：李世豪  70,278,851 

9 
獨立 

董事 
N12050**** 林森敏  53,530,807 

10 
獨立 

董事 
B12037**** 李洙德  53,529,520 

11 
獨立 

董事 
P12018**** 湯家良  53,529,443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公司法第二 0 九條第一項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考量今年股東常會選舉產生之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或有投資經營其他與本公

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將產生競業行為之疑慮；由於其參與經營，有

益於公司之發展，實無限制之必要。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

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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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18 屆董事候選人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之詳細資料如下： 

職稱 姓名 解除競業禁止範圍之公司 所擔任職務 

董事 黃士豪 
新北巿不動產(股)公司 董事 

萬家福(股)公司 董事 

董事 黃法舟 

新北巿不動產(股)公司 董事長 

上豪租賃(股)公司 董事長 

元邦建設開發(股)公司 董事 

萊茵商旅名店(股)公司 董事 

天地人投資企業(股)公司 董事 

新澤建設(股)公司 董事 

將揚建設(股)公司 董事 

董事 黃佳祺 

元邦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新豪建設事業(股)公司 董事長 

新北巿不動產(股)公司 董事 

萬家福(股)公司 監察人 

上豪租賃(股)公司 監察人 

天地人投資企業(股)公司 監察人 

董事 葉素鑾 

上豪租賃(股)公司 董事 
元邦租賃(股)公司 董事 
萬家福(股)公司 監察人 

董事 黃士鳴 
好幫手廣告有限公司 董事 
元邦租賃(股)公司 董事 

董事 李世豪 萬家福(股)公司 董事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照案通過，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 反對 無效/棄權/未投票 

權數 比例(%) 權數 權數 
75,353,318 74,874,641 99.36 425,597 26,080 

 
(本次股東常會議事錄僅要領載明議事之經過及其結果，會議進行內容及程序等

仍以會議影音紀錄為準) 
 
七、臨時動議：無 
 

八 、 散 會 ： 上 午 9 點 25 分










































